
1 

 

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30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8 月 3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收到 5 份诉讼事项

法律文书，涉案金额合计约 4.44 亿元，上述诉讼事项导致你公司部

分银行账户被冻结，冻结金额合计 1,480.98 万元。2019 年 8 月 6日，

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新增两个银行账户被冻结，冻结金额合计 8,620.76

元，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曹永贵所持公司新增轮候冻结股数

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100%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

查并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公告显示，曹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数量占其所持

你公司股份比例达 1,031.82%，涉诉金额达 11.6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曹

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原因，信息披露是否及时，并说明其所

持你公司股份是否存在被强制执行的风险，你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变

更风险。 

2、公告显示，2018 年 11 月 1 日，曹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 100%

被冻结。同时，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、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“质

押或冻结情况”中均显示，曹永贵所持你公司股份仅为质押状态。请

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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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你公司定期报告未准确披露曹永贵所持公司股份状态的原

因。 

（2）2019 年 5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曹永贵拟通过协

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你公司 5.7201%股份转让给湖南省财信常勤

壹号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。请补充说明上述股权转让的可实现

性、进展情况、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。 

3、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涉诉的原因，并自查你公司是否已及时披

露重大诉讼，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。请律师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请结合你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，说明是否属于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第 13.3.1 条第（二）项规定的“公

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”应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5、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债务逾期情况，并结合你公司即将到期债

务情况说明你公司的偿债能力，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及财务风险。 

6、2019 年 5 月 10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与中国农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农行郴州分行”）签署《全面

战略合作协议》，农行郴州分行将支持公司重点项目建设及其他融资

需求，包括短期信用产品 8 亿元、中长期贷款品种 7 亿元。请补充说

明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7、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9年 8月 14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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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，同时抄报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

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

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

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